
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建校 42 週年暨高中部改制 25 週年校慶 
攝影比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主旨： 
(一)透過拍攝萬芳校園中具有特色景象的片刻，讓更多人透過鏡頭，發現、感 
動、共鳴，共同發掘萬芳校園中值得分享的美。 
(二)培養學生構圖、取景等攝影技能，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。 

二、參加對象： 
本校全體同學自由報名參加。 

三、作品繳交時間： 
113年 11月 13日（三）16:00 前，將作品電子檔及紙本報名表繳交至學務處

訓育組（電子檔 email 至 cteam01@wfsh.tp.edu.tw，主旨及附件檔名改為校慶

攝影比賽-班級座號姓名-作品名稱，例：校慶攝影比賽-10101 江江江-校貓）。 

四、活動方式： 
(一)照相設備請各班參賽同學自備。 

(二)主題內容以紀錄校景之美包含相關萬芳自然景觀、人文風情、建築特色 
、慶典活動、樂活學習與校園環境之美為原則，自行訂定相片主題。 

(三)每人投稿件數以 2 張為限；並應一併交付作品之數位原始 JPEG 或 TIFF 
檔案（像素值需為 1000 萬畫素以上 1600x2400，需保留 EXIF 資訊檔）。 

(四)每件作品應填妥報名表，表內各項資料應詳細填寫，未符合規定者恕不 

受理。參賽作品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列印或至訓育組領取。 

(五)評審評分後，擇優錄取佳作以上作品公開展示。 

(六)作品一經報名，作者須同意學校得以合理使用其版權作品。 

(七)所送交之攝影作品皆不得裝裱、加色、翻拍、合成、彩繪、疊片、護貝， 

連作不收，並以一次拍攝完成之作品為原則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 

五、評分： 
(一)由學務處遴聘相關專業老師擔任評審。 
(二)標準： 

(1) 主題擬定：30% 
(2) 構圖取景（美感）：30% 
(3) 整體畫面創意表現：40% 

六、獎勵辦法： 
國高中部各錄取前 3 名、佳作若干名同學，頒發獎狀與禮品以資鼓勵。 

七、本實施計畫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
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校慶攝影比賽報名表 
 

參加者姓名  部別      中部 年級班別       年    班 

作品名稱  拍攝主題  拍攝地點            

拍攝時間  作品資料 
□底片拍攝 

□數位拍攝 
編號           勿填 

作品敘述 

（100字內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張貼 6x8吋彩色相片處 

（數位相片由訓育組統一洗出張貼，報名表內容以一張 A4大小為限，以利裱框） 

 

 

 

 

本作品經報名將授權校方所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
